
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最新版)

（观察者网讯）近年来，随着融资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偏离主业、无序发展、“
空壳”、“失联”等行业问题突出，亟需建立健全审慎、统一的制度规范。1月8日
，银保监会发布《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
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的重点是压杠杆：在租赁资产比重上，融资租赁公司融资租赁和其
他租赁资产比重不得低于总资产的60%。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资产总额不得超过净
资产的8倍，风险资产总额按企业总资产减去现金、银行存款和国债后的剩余资产
确定。在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上，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的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
不得超过净资产的20%。 

在集中度管理方面的要求：《征求意见稿》称，融资租赁公司应当加强对重点承租
人的管理，控制单一承租人及承租人为关联方的业务比例，有效防范和分散经营风
险。融资租赁公司对单一承租人及单一集团的全部融资租赁业务余额，分别不得超
过净资产的30%和50%。 

同时，在单一客户关联度上，融资租赁公司对一个关联方的全部融资租赁业务余额
不得超过净资产的30%；在全部关联度上，融资租赁公司对全部关联方的全部融资
租赁业务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50%；在单一股东关联度上，对单一股东及其全部
关联方的融资余额不得超过该股东在融资租赁公司的出资额，且应同时满足对单一
客户关联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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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截图 

在监督管理方面，银保监会进行了职责划定：银保监会负责制定融资租赁公司的业
务经营和监督管理规则；在地方职责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制定促
进本地区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融资租赁公司实施监督管理，处置融资
租赁公司风险。省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具体负责对本地区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督管理
。 

在监管方式上，《征求意见稿》提出分类监管：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根据融资租赁
公司的经营规模、风险状况、内控管理等情况，对融资租赁公司实施分类监管。 

此外，银保监会还称，应对融资租赁公司建立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地方金融监
管部门应当建立非现场监管制度，利用信息系统对融资租赁公司按期分析监测，重
点关注相关指标偏高、潜在经营风险较大的公司。省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当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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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30日前向银保监会报送上一年度本地区融资租赁公司发展情况以及监管情况
。同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建立现场检查制度，例如，进入融资租赁公司以及
有关场所进行现场检查，询问相关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作出说明；查阅、
复制有关文件、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销毁、隐匿或者篡改的文件、资料先行登记
保存等。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末，融资租赁公司（不含金融租赁公司）共10900家，
其中，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385家，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10515家，注册资本
金合计30699亿元，资产总额合计40676.5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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